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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天宁区 2022 年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配套工程）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在郑陆镇、雕庄街道、青龙街道、茶山街道、红梅街道、天

宁街道、兰陵街道内 71个住宅小区实施天宁区 2022年住宅小区

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配套工程。根据 108个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

充电设施实际情况，配套充电桩、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地、电动自

行车停车棚等设施，增加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有效供给。项目不

增加用地，不改变原有规划用途。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1)电动自行车充电点位停车棚安装 405处，带棚场地面积

8230 平方米； (2)电动自行车充电点位场地，无棚场地面积

10925平方米；（3）绿化改造及移植面积 7630平方米；（4）

增设监控设备 375处并接入物业，含立杆、摄像头、线路等；

（5）增设灭火器 1704个；（6）电动自行车入库坡道改造 253

处，改造面积约 5060平方米；（7）安装凸反光镜 456个；（8）

电气管道管沟开挖 3450立方米，断面尺寸为 300*300mm；（9）

电气管道敷设，总长约 61339米；（10）安装三相四线多功能计

量电表 352只（电力公司安装）；（11）窨井调整 375座，包括



雨污水井、水电表井等。

本项目于 2022年 11月开工，至 2023年 5月竣工验收并交

付使用。

项目总投资 1620.93万元，建设资金由天宁区财政局统筹解

决。其中：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安排 1200万元，政府预算资金安

排 420.93万元。

（二）绩效目标。

项目总体目标：适应常州天宁区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改善城市环境面貌，提升整体居住区居住水平，满足居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

项目阶段性目标：项目共为天宁区 71个住宅小区增设电动

自行车充电点位停车棚 405处，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点位场地

10925平方米。

二、评价情况

（一）项目特点分析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有着非常重大的

意义。这是党和国家保障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推进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举措，也是让广大群众分享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成果

的新的举措。

为树牢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的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果履行“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

前列”的重大使命，不折不扣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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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示，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拟牵头实施 71个

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配套工程。

根据 2021年 10月底出台的《常州市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

中充电点位和充电设施建设管理专项行动方案》（常政办发

[2021]89号）文件要求，到 2023年底前，常州市既有住宅小区

（纳入“十四五”规划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除外）电动自行车集中

充电点位和充电设施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到“十四五”期末，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点位和充电设施同步实施完

成。到“十四五”期末，全面完成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

点位和充电设施建设任务。

为切实解决众多老百姓的电动自行车停车难、充电难的问题，

维护社会和谐，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拟根据 71个住

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实际情况，新建、改（扩）建停车位、

车棚等电动车充电设施，增加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有效供给。

（二）评价思路方法

项目资金管理评价主要依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

效管理方法》对专项债券资金进行管理要求设置细化指标，进行

管理、考核。项目建设进度、安全生产等评价主要依据各项考核

指标进行分解细化，设置细化指标进行管理考核。目前项目已经

竣工投产，故绩效评价主要集中为过程指标和产出指标，以评价

项目资金管理、项目建设进度安全生产等相关情况。

（三）评价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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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各参建单位配备专门的档案人员，对工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等前期资料以及项目实施过程的材料进场验收、试验

以及质量验收方面的资料及时进行了分类归档。项目实施过程中，

按照各阶段的实际情况，各参建单位配备充足的专业人员及劳动

力，推进项目的迅速开展，目前项目改造工作已全部竣工。

（四）绩效评价结论

天宁区 2022年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配套工程 2023

年度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99分，评价等级为“优”。

三、项目绩效

严格按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方法》对专

项债券资金进行管理使用。资金专项管理、专款专用于本项目建

设，按照时间节点要求，按月报送资金使用进度和项目管理情况。

专项债券资金为天宁区 2022年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

施配套工程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农民

工工资及时发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3年度该项目

顺利完成施工，对切实解决众多老百姓的电动自行车停车难、充

电难的问题，维护社会和谐，新建、改（扩）建停车位、车棚等

电动车充电设施，增加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有效供给等顺利完成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存在问题

无。

五、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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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附件：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年度自评价情况表



附件6

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年度自评价情况表
评价债券资金使用年度：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天宁区2022年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配套工程 建设/运营单位（盖章） 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家重大项目库代码 2206-320402-04-01-341054 地债管理系统项目编码 P22320402-0003

项目累计发行专项债券总额（亿元） 0.12 项目已实际使用专项债券总额（亿元） 0.12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点位停车棚405处
目标2：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点位场地10925平方米

目标1：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点位停车棚405处
目标2：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点位场地10925平方米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年度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评分依据

过程

资金管理

 指标1：资金到位率 ≥90% 100.00% 6 6 财政资金下达到实施单位情况

 指标2：资金执行率 ≥90% 100.00% 6 6 项目单位收到财政资金后使用情况

 指标3：项目收益合理性 合理 合理 6 6 财政资金付息情况

 指标4：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6 6 财务数据及凭证

组织实施
 指标1：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
20%

预算执行率 
100% 6 6 项目单位收到财政资金后使用情况

 指标2：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6 6 项目组织资料及访谈

产出

数量指标

 指标1：完成项目改造范

围

停车棚405处、

充电点位场地
10925平方米

停车棚405处、充

电点位场地10925
平方米

6 6 工程进度情况

 指标2：完成改造面积 约123万平方米 约123万平方米 6 6 工程进度情况

质量指标  指标1：工程验收达标率 ≥95% 100% 6 6 工程验收情况

时效指标
 指标1：按照合同约定付

款时间
按时支付 按时支付 6 6 合同付款情况、资金支出情况

成本指标  指标1：工程审定价 工程审定价 工程审定价 6 6 阶段性审计结果

效益

经济效益  指标1：老小区物业费 增加 增加 6 6 区域内物业公司收缴访谈记录

社会效益
 指标1：提高老小区居住

舒适度
提高 提高 6 6 区域内居住环境调查情况

生态效益  指标1：老小区环境改善 达标 达标 6 6 区域内居住环境调查情况

可持续影响
 指标1：改造设施使用年

限
≥15年 ≥15年 6 6 设施设备现场勘察记录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指标1：小区居民满意度 ≥80% ≥80% 10 9 区域内居民访谈

总  计 100 99




